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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債權人甲執命債務人乙應將占用 A 地號土地（下稱 A 地）之違建物（土
石造房屋）拆除，並將占用土地返還甲之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，聲請強
制執行。於執行程序中，乙僱工自行拆除該違建物，由執行法院於民國
111 年 7 月 11 日點交 A 地予甲後執行終結。惟甲於同年 7 月 22 日向執
行法院具狀主張，乙於執行法院點交土地完畢後，於同年 7 月 16 日於 A
地上建造輕鋼架房屋，復行占有 A 地，故聲請續為執行。試問：執行法
院應如何處理？應否徵收執行費？（25 分）

二、債權人甲執金錢債權之執行名義，聲請查封債務人乙向第三人丙承租房
屋內保險箱中之金條及珠寶等動產。執行法院現場執行時，乙拒不到場開
門及打開保險箱，到場之鎖匠依其專業判斷，認需破壞該鐵門始能入內。
試問：執行法院得否破壞鐵門入內？又倘執行人員進入屋內後，無法打開
乙所有之保險箱，能否強力毀鎖而開啟？請附理由回答之。（25 分）

三、A 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 A 公司）為上市公司，其董事長甲長期掌控
公司，但公司近年來績效不佳，虧損多年，而市場派的公司大股東乙不滿
公司經營團隊表現，遂透過公開收購股份方式，掌握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
過半數之股份。請說明依公司法之規定，乙得否逕自召開臨時股東會？
（25 分）

四、甲於 2020 年 7 月 1 日新購置電動機車一部，並於同日向乙保險公司投
保機車綜合損失險及機車竊盜險。甲的電動機車於同年 9 月 1 日失竊，
甲雖於失竊隔日向轄區派出所報案，但甲一直到 2020 年 11 月才通知
乙保險公司，並請求理賠。試問：乙保險公司得依保險法為何主張？

（10 分）；又如甲之電動機車失竊時，其放在機車置物空間之公事包
中的印章和支票亦同時失竊，丙因不明原因取得此印章和支票，遂冒
用甲的名義簽發支票一紙用以向丁購買手機。丁將支票背書轉讓予戊，
戊向銀行提示付款，因甲存款不足被退票，戊能否要求甲、丙、丁負
票據之責任？（15 分）


